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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中華民國94年12月31日編定
	(1) 吊門機須使閘門能在全開及全關間任何位置操作，且能使閘門在不平衡狀態（下游面無水）下開啟。
	(2) 吊門機提吊力應不小於最大提吊荷重125%，此項最大吊重包括吊桿重量，門扇重量，水封、輥輪及導輪之摩擦力，越頂溢流水作用力及閘門開啟時可能發生之下拉力。
	(3) 手動操作時手動轉輪出力應小於10Kg，且手輪直徑亦應小於40Cm以符合人體工學之操作方便，當手輪每轉一圈時，提吊力1Ton之閘門應上升≧5mm，2Ton時≧4mm，3Ton時≧2mm，5Ton時≧1mm，10Ton時≧0.5mm，20Ton時≧0.3mm。
	(4) 吊桿須為不銹鋼（SUS304）實心鋼材製成，其強度及尺寸須能完全承受閘門啟閉時之拉力及壓力而不發生變形，吊桿長度應配合閘門最大提吊高度製作，其細長比應小於1/200。
	(5) 吊門機齒輪組必須以潤滑油密封於齒輪箱內。所有錨錠固定螺栓必須為SUS 304不銹鋼製品，以防年久銹蝕。
	(6) 吊門機本體內需附上、下過扭矩開關，上、下極限開關。上、下過扭矩開關附有刻度，並可依上、下不同之扭矩值分別設定調整，且能於過扭矩作動時而切斷電源停止吊門機運轉。
	(7) 吊門機具有自重下降功能，且此功能除於本體有操作把手外，亦可於電氣控制盤上靠一按扭即可完成自重下降功能，此功能須於工廠內試車時檢驗。
	(8) 吊門機電動及手動之機械效率應不低於70%。
	(9) 吊門機組本身須附有上昇、下降、停止之按鈕開關及現場/遠方之選擇開關並附有鎖以防不當人員之操作。此裝置與吊門機組為一體之構造。
	(10) 吊門機本體控制系統中應具有逆相保護開關，以防止錯誤之電源接線造成誤動作發生而損壞門體、基座或吊門機本身。
	(11) 吊門機之驅動馬達為全密閉不通風型(TENV)構造，絕緣等級為NEMA  E級以上，馬達內須有一過熱跳脫保護裝置，防止電動機燒毀。
	(12) 吊門機提吊能力由廠商設計送機關（或監造單位）審核決定。
	3.2.2 廠商所提供各項設備之製程品管均由廠商負責，惟工程進行中機關（或監造單位）監督工程司得要求作各種必要之檢驗與試驗，廠商應配合辦理，不得藉詞推諉要求補償或展延工期。凡經檢驗或試驗發現有不合於設計圖、施工規範或契約書規定者廠商應立即依指示作無償之改善、拆除重作或廢棄，否則機關（或監造單位）監督工程司得勒令停工，其因停工而發生之一切後果及責任概由廠商自行負責。
	3.2.4  廠商向國外訂購之器材，應附出廠証明及進口証明文件。


